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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7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联重科       公告编号：2009－006   

  

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追加已解除限售股份重新限售承诺的公告 
 

 

 

一、追加承诺股东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湖

南省国资委”） 

注册地：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351 号省政府二院二办公楼 

法定代表人：莫德旺 

机构类型：机关法人 

（二）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锦园15 栋 

法定代表人：寻明花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13,398 万元 

主要经营范围：高新技术产业、房地产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

（三）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 

法定代表人：陈铁坚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2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11,180 万元 

主要经营范围：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

（四）智真国际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智真国际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英属维尔京群岛  

法定代表人：RICHARD REESE  

注册资本：5万股  

主要业务范围：投资  

（五）湖南省土地资本经营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湖南省土地资本经营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 

法定代表人：杨国平 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200,000万元  

经营范围：由省财政厅、省国土资源厅委托同意持有中央在湘单

位、省属企事业单位改制中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（入股）、授

权经营形成的国家股股权和国有矿山企业改制企业矿业权形成的国

有权；以国有企业出资人和国家股股权持有者身份参与改组改制后的

企业管理；通过收回、收购土地，进行土地储备和土地整理开发，建

立省级土地储备库；产业投资并提供有关咨询服务（不含金融、证券、

期货咨询）。  

   （六）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机院”）

清算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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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机院清算委员会成员：詹纯新、龙国键、张建国、罗安平  

负责人：詹纯新 

二、追加承诺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

1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9 年3 月23 日下发了

《关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变更有关问题的批

复》（国资产权【2009】182号），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

持有的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联重科”）

636,711,894 股股份变更为：湖南省国资委持有380,117,000 股，占

总股本的24.99%；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14,862,826 股，

占总股本的7.55%；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76,150,743股，

占总股本的5.01%；智真国际有限公司持有50,936,952 股，占总股本

的3.35%；湖南省土地资本经营有限公司持有14,644,373 股，占总股

本的0.96%。 

2、具体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（股）
占总股本

比例 
限售情况的说明

无限售条件股份 90,803,700 5.97%
湖南省国资委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289,313,300 19.02%

无限售条件股份 27,438,840 1.80%长沙合盛科技投

资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87,423,986 5.75%

无限售条件股份 18,191,160 1.20%长沙一方科技投

资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57,959,583 3.81%

无限售条件股份 12,168,000 0.80%智真国际有限公

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,768,952 2.55%

无限售条件股份 3,498,300 0.23%湖南省土地资本

经营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,146,073 0.73%

 合计 636,711,894 41.86%

无限售条件股份

共 152,100,000

股，均是于2007

年7月19日、2008

年10月22日解除

限售；有限售条

件股份按《公司

股权分置改革方

案》规定将于

2009年7月14日

解除限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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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追加承诺股东所持股份减持的情况 

无。 

 

四、股东追加承诺的具体内容 

湖南省国资委、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、长沙一方科技投资

有限公司、智真国际有限公司、湖南省土地资本经营有限公司、建机

院清算委员会于2009年4月9日特别承诺：截止2009年3月31日建机院

所持的中联重科152,100,0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（由建机院上述各股

东分别所持的无限售条件股份数详见上表），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重

新限售。 

 

五、本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

本公司董事会将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

诺，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，本公司董事会保证按照相关规定主动、

及时要求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。 

本公司将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续。 

 

     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四月十三日 


